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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边黄牛管理条例

2010-02-24 15:01:48

（2005年1月15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2005年3月31日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自2005年5月18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保护和开发利用延边黄牛遗传资源，促进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延边黄牛产业持续健

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国务院《种畜禽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

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延边黄牛是指自治州境内培育生产的具有独特遗传性状的牛。

第三条  凡在自治州境内从事延边黄牛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自治州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延边黄牛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监督管理工

作。工商行政管理、国土资源、质量技术监督等相关部门应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做好延边黄牛保护和开发利用的监督

管理工作。

第五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对促进延边黄牛产业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六条  自治州对延边黄牛遗传资源，坚持保护和开发利用相结合的原则，鼓励和支持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从事

延边黄牛的规模饲养和合理开发利用。并应当有步骤地建立延边黄牛基因库，有效保护、管理延边黄牛的品种资源。

自治州牧业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延边黄牛遗传资源状况，合理划定延边黄牛品种资源保护区，制定保护和开发利用

规划。

第七条  自治州鼓励和支持高等院校、科研单位、技术推广等部门和个人依法从事延边黄牛肉用品的繁育、推广

以及良种研究开发，提高生产性能，满足市场需求。

第八条  自治州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在地方财政年度预算内安排一定数额的延边黄牛遗传资源保护经费。

第九条   延边黄牛遗传资源保种场、站和保护区所用地，属于国有土地的，可按行政划拨用地管理，属于集体

土地的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办理。

第十条   延边黄牛遗传资源保种场、站和保护区的保护群，必须采用延边黄牛特级种公牛或其精液选种选配，

保护区的劣质公牛必须全部去势。

禁止在延边黄牛遗传资源保种场、站和保护区的保种群内引入其他品种进行任何形式杂交。

第十一条  自治州各级牧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种牛、可繁母牛和犊牛的保护，保种场、站和保护区内，屠宰

种牛、妊娠母牛、可繁母牛和犊牛，必须经县级以上牧业行政主管部门授权的家畜繁育改良技术推广部门批准。

第十二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鼓励和支持各类经济组织和个人，从事延边黄牛生产经营活动，发展延边黄牛产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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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从事延边黄牛生产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凡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应当在财政、税收、金融、保险、用地和办

理证照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十三条  自治州扶持延边黄牛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进行延边黄牛的规模化养殖，对规模化养殖的企业减免牧

业用地使用费和管理费，具体减免办法由自治州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四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鼓励和支持从事延边黄牛生产和产品加工企业，生产符合标准的绿色产品，

培育名牌产品。

自治州境内从事延边黄牛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不得使用危害人畜健康的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和其他药物及有

毒有害物质，严禁危害人畜健康行为的发生。

第十五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鼓励和支持从事延边黄牛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兴办饲料生产加工业，在用

地、用水、用电、办照、税收等方面给予支持。

第十六条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大力推介、宣传延边黄牛的品种优势，通过寨牛会、博览会等形式，促进延

边黄牛产业发展。

第十七条  从事延边黄牛人工授精和胚胎移植的专业技术人员必须取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牧业行政主管部门核发

的证书，方可从事该项工作。

从事延边黄牛人工授精和胚胎移植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操作规程，做好配种和移植记录。

第十八条  凡在自治州境内使用和引进种公牛及其精液和胚胎等遗传资源，必须经自治州家畜繁育改良技术推

广部门审定。

第十九条  自治州各级牧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延边黄牛的防疫工作。

从事延边黄牛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应主动接受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监督检查，发生疫情时应以大局为重依法采取扑

杀和强制免疫措施。

自治州各级人民政府对延边黄牛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发生疫情时，主动配合有关部门进行扑杀和采取强制免疫措

施，所造成的损失，应当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偿。

第二十条  延边黄牛品种资源保护与管理实行检疫证明、免疫标识制度。

延边黄牛的屠宰和上市交易，须经当地牧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工商行政部门验明检疫证明和免疫标识后，方可进行。

第二十一条  自治州各级牧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做好安全饲养延边黄牛的宣传工作，采取措施，防止延边黄牛因采

食幼嫩柞树枝叶等有毒植物或其他有毒饲料，导致中毒事故的发生。

第二十二条  自治州县级以上家畜繁育改良技术推广部门，应向从事延边黄牛养殖的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提供

技术指导、良种推广、产业信息等服务。

自治州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保障州、县（市）家畜繁育改良技术推广单位从事公益性技术服务的工作经费。

第二十三条  自治州应加强延边黄牛标准化工作。

自治州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制定延边黄牛的地方标准和实施延边黄牛标准化的监督工作。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自治州县级以上牧业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进行处罚：

（一）擅自从境外引进其他牛品种遗传资源和向境外输出延边黄牛遗传资源的；

（二）擅自向延边黄牛遗传资源保种场、站和保护区引入其他牛品种进行杂交的；

（三）无职业证书，擅自从事人工授精和胚胎移植的；

（四）违法生产、销售和使用危害人畜健康的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和其他药物及有毒有害物质的；

（五）擅自屠宰种牛、妊娠母牛、可繁母牛和犊牛的；

（六）其他应进行处罚的行为。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下列用语含义：

（一）“延边黄牛遗传资源”是指延边黄牛活体、精液、胚胎、细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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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产经营企业”包括养殖、繁育、加工等。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由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2005年5月18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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